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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民生 A09

□晚报记者 张勤

本报讯 “一个学期内，学校已经两次组
织孩子出游了。每次都得交近100元钱。”昨日
上午，市民张先生打来电话，说孩子所在的学校
频繁组织学生出游，学校解释这是一种社会综
合实践活动。记者调查了解到，把综合实践活
动纳入到教育教学内容中之后，是否收费的问
题一直是一种矛盾，而学校借实践活动之名“乱
收费”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疑问：是上综合实践课，还是借机收费？
张先生的女儿在中原区一所小学上二年

级，上周末学校组织外出做拓展训练，每位参加
的同学要交 100 元钱。“虽然老师说是自愿参
加，但孩子看到其他同学参加，自然也想去。”张
先生无奈地说，周六一天的拓展训练费用要
100元，而且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这学期孩子
已经去了两次。

“这个拓展训练并不是学校老师教，而是一
个专门做拓展训练的社会机构派教练。”张先生
认为，学校的这种做法，有和社会机构联合起来
收取费用的嫌疑。

他认为，综合实践活动课应该是学校课程
的一部分，应该由相关学科的老师指导着上课，
而不是随便交给一个社会机构。“这一次实践活
动的钱，比孩子每学期的书本费还高。”

据了解，从2007年开始，综合实践活动作
为一门课程纳入到郑州市中小学校的教学内
容，三年级至九年级每学年要有总计 20天、高
中每学年要有总计30天的综合实践课，考评成
绩作为综合素质的重要内容计入总成绩。

政策：可以收取“吃住行”费用
为对学校综合实践活动收费问题进行规

范，今年 10 月份，省政府下发文件，综合实践
活动的收费问题按照 2006 年的文件执行，即
学生参加实践活动，可以收取一定的费用，不
过只能收取吃、住、行的费用，而且需要报物
价部门核准。

据郑州市勤工俭学办公室主任张庆介绍，
由政府出资兴办的郑州市中小学生实践活动基
地，面向全部市直学校，以及部分区属学校开
放，是学生综合实践活动的场所。该实践活动
基地向市物价局申报收费标准，后经核准，每位
学生参加 3 天的综合实践活动，收取 110 元费
用。“物价部门核准的就是学生的吃、住、行的费
用。”张庆说，学校不能利用综合实践活动的名
义，收取别的费用。

建议：费用最好纳入生均公用经费
对于中小学生实践活动的收费问题，教育

界人士呼吁，政府应把这部分费用纳入到公用
经费中。据了解，郑东新区聚源路小学校长王
春喜已经向郑东新区管委会“打报告”，提议在
生均公用经费中增加综合实践活动费用一项。
市教育局有关人士也将对综合实践活动在开展
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调查、统计。

“如果纳入了生均公用经费，学校就不用顾
虑到费用问题，可以更好地组织学生参加各种
形式的综合实践活动。”王春喜认为，把综合实
践活动纳入到教学内容中，对学生的教育效果
是明显的，学生不再单一地被禁锢在课堂上。
但如果因为收费问题使综合实践活动“名不副
实”，就有些得不偿失了。

□晚报记者 张勤

本报讯 昨日上午，市区某小学邀请作家进
校园，在进行了一场讲座后，就开始售书。据了解，
类似这样的作家签名售书活动将在市区的十几所
学校展开。这种商业运作的模式引起了一些质疑。

昨日，一位儿童文学作家来到市区一所小
学，先是进行了一场公益报告，大量引用自己作
品中的例子给孩子们讲如何写好作文。小学生
们听得津津有味。报告结束后，同学们拥到作
家面前，开始买作家的书，还让作家签名。一会
儿工夫，200 多名小学生就捧着书离开了。当

记者询问，这种方式是否会有商业炒作嫌疑时，
这位作家笑了：“作家进校园活动在南方的城市
很普遍，也是先做公益报告，然后签名售书。这
次郑州市也有12所学校请我去作报告。”

对于这样的活动，一些家长认为商业味太
浓，不太适合在学校里出现，应该少搞。“孩子的鉴
别能力毕竟有限，看到其他同学买书，他也会买。
实际上，买回来的书是否真正有用，还值得商榷。”

据了解，市教育局也接到过一些投诉，称一
些专家、学者先到学校做免费讲座，然后开始兜
售光碟或书籍。“学校应该把关，不能让学校成
为商业场所。”市教育局有关负责人说。

昨天中午，紫荆山公园内，几只鸽子站在叶子正在变黄的法桐树枝上享受暖
暖的阳光。昨天天气晴朗，气温回升。但是据天气预报，本周下半周将迎来阴雨
天气，气温将明显下降。 晚报记者 马健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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